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１．３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１．４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５

公司负责人宫晓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乔铁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裴雪梅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亿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１２４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０１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７

层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９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ｙｅｌａｎｄ＠ｙ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志延 孙福君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

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

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８８５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８８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６６６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６６６

电子信箱

ｙｅｌａｎｄ＠ｙ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ｃｎ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０４７

，

０８０

，

５１５．３９ ２

，

０７３

，

７５８

，

８８１．３５ －４９．５１％ １

，

４０７

，

２９４

，

８６１．９５

利润总额

３０８

，

４４４

，

５７９．７８ ４６４

，

２０５

，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５５％ ２４８

，

００５

，

１２６．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０

，

８７０

，

２８１．８０ ２９７

，

６０２

，

９７３．９７ －８．９８％ １３７

，

６４２

，

２０５．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２５７

，

７７６

，

４８７．０４ ３１１

，

１８９

，

０５７．２１ －１７．１６％ １３４

，

５５０

，

２６９．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５

，

７６９

，

２６９．２６ －２３６

，

９５８

，

９５５．２６ －８８．１２％ －３１５

，

２５１

，

５０４．７５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０６

年末

总资产

５

，

１０９

，

９１１

，

６１６．３４ ５

，

３４９

，

１１８

，

２２５．０１ －４．４７％ ３

，

７３０

，

８３３

，

３０７．９８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２

，

４９５

，

２１７

，

０８６．７６ ２

，

２６６

，

４８３

，

３４１．０８ １０．０９％ ８１１

，

２６１

，

１９０．５６

股本

６０１

，

９５０

，

５１６．００ ４０１

，

３００

，

３４４．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１１

，

０４５

，

７６８．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

２００６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 ０．５７ －２１．０５％ ０．２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５ ０．５７ －２１．０５％ ０．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４３ ０．６０ －２８．３３％ ０．２６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８６％ １３．１３％ －２．２７％ １６．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３５％ ２８．２１％ －１６．８６％ １７．８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

收益率（

％

）

１０．３３％ １３．７３％ －３．４０％ １６．５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１０．８０％ ２９．５０％ －１８．７０％ １７．４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７４ －０．５９ －２５．４２％ －１．０１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７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０６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４．１５ ５．６５ －２６．５５％ ２．６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

，

０５０

，

６８４．２４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收益

６

，

９７１

，

３５１．１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２

，

３１７

，

５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３５５

，

９８８．６８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３

，

１３３

，

３８７．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

，

９３５

，

３０１．４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９２４

，

２０９．９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

，

２７５

，

９７５．２３

合计

１３

，

０９３

，

７９４．７６ －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１

，

０９１

，

３１０ ３２．６７％ ２６

，

２１８

，

２６２ ３９

，

３２７

，

３９３ －８２

，

９５６

，

９９５ －１７

，

４１１

，

３４０ １１３

，

６７９

，

９７０ １８．８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１

，

０８７

，

１０９ ３２．６７％ ２６

，

２１７

，

４２２ ３９

，

３２６

，

１３２ －８２

，

９５６

，

９９５ －１７

，

４１３

，

４４１ １１３

，

６７３

，

６６８ １８．８８％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３１

，

０８７

，

１０９ ３２．６７％ ２６

，

２１７

，

４２２ ３９

，

３２６

，

１３２ －８２

，

９５６

，

９９５ －１７

，

４１３

，

４４１ １１３

，

６７３

，

６６８ １８．８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４

，

２０１ ０．００％ ８４０ １

，

２６１ ２

，

１０１ ６

，

３０２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７０

，

２０９

，

０３４ ６７．３３％ ５４

，

０４１

，

８０７ ８１

，

０６２

，

７１０ ８２

，

９５６

，

９９５ ２１８

，

０６１

，

５１２ ４８８

，

２７０

，

５４６ ８１．１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０

，

２０９

，

０３４ ６７．３３％ ５４

，

０４１

，

８０７ ８１

，

０６２

，

７１０ ８２

，

９５６

，

９９５ ２１８

，

０６１

，

５１２ ４８８

，

２７０

，

５４６ ８１．１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０１

，

３００

，

３４４ １００％ ８０

，

２６０

，

０６９ １２０

，

３９０

，

１０３ ０ ２００

，

６５０

，

１７２ ６０１

，

９５０

，

５１６ １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

限售股数

本年增加

限售股数

年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乾通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

８２

，

３３４

，

９９６ ２５

，

６６１

，

２７５ ４１

，

１６７

，

４９８ ９７

，

８４１

，

２１９

股改限售股

份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洋浦高盛汇邦投资

有限公司

２７

，

６６２

，

４８３ ２５

，

６６１

，

２７５ １３

，

８３１

，

２４１ １５

，

８３２

，

４４９

股改限售股

份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洋浦百年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１

，

０８９

，

６３０ ３１

，

６３４

，

４４５ １０

，

５４４

，

８１５ ０

股改限售股

份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李新宜

４

，

２０１ ０ ２

，

１０１ ６

，

３０２

监事持股 离职半年后

合计

１３１

，

０９１

，

３１０ ８２

，

９５６

，

９９５ ６５

，

５４５

，

６５５ １１３

，

６７９

，

９７０ － －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４７

，

８４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０．５２％ １２３

，

５０２

，

４９４ ９７

，

８４１

，

２１９ ９７

，

８４１

，

２１９

洋浦高盛汇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９８％ ４２

，

０１３

，

９８８ １５

，

８３２

，

４４９ １５

，

８３２

，

４４９

洋浦百年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９９％ ３０

，

０１０

，

８２７ ０ ０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２％ ２３

，

６１９

，

０６３ ０ ０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４％ １４

，

１０３

，

７００ ０ ０

刘新斌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６％ １２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０ ０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１％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９％ １０

，

７６９

，

０６２ ０ ０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７％ １０

，

０３０

，

８３４ ０ ０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 １０

，

０００

，

３３８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洋浦百年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１０

，

８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洋浦高盛汇邦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

，

１８１

，

５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２５

，

６６１

，

２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

６１９

，

０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１０３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新斌

１２

，

４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７６９

，

０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３０

，

８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３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股东中，前三名股东间及前三名股东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的情形。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宫晓冬，男，

２００６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海南耀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侯莹，女，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０７

年任海南耀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至今无任职。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年初

持股

数

年末持

股数

变动原

因

报告期内

从公司领

取的报酬

总额（万

元）（税

前）

是否在

股东单

位或其

他关联

单位领

取薪酬

宫晓冬 董事长 男

３９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３９．４７

否

冼国明 独立董事 男

５５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１０．００

否

蒋殿春 独立董事 男

４４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１０．００

否

郝生根 独立董事 男

５７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１０．００

否

刘 昕 独立董事 男

５６

２００８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３．３３

否

鄂俊宇 董事总裁 男

３８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２３５．９８

否

孙 勇

董事常务副

总裁

男

３９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２１５．１１

否

张丽萍 董事副总裁 女

４１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１８８．１１

否

刘云飞 董事 男

３８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１３７．８３

否

马 寅 董事副总裁 男

３５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１５５．０６

否

林尤雄 董事 男

４４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是

王京虹 监事 女

４８

２００６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３２．８１

否

张 坡 监事 男

３８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１６．８６

否

李新宜 监事 女

３７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５

，

６０１ ８

，

４０２

利润分

配

１４．４４

否

郑力齐 副总裁 男

３８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１５７．１５

否

乔铁强 财务总监 男

３９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４６．６５

否

陈志延 董事会秘书 男

３９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０２

日

０ ０

无变动

４６．６５

否

合计

－ － － － － ５

，

６０１ ８

，

４０２ － １

，

３１９．４５ －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被授予的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２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董事姓名 具体职务

应出席次

数

现场出席

次数

以通讯方

式参加会

议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

次未亲自出

席会议

宫晓冬 董事长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０

否

冼国明 独立董事

１９ １７ ２ ０ ０

否

蒋殿春 独立董事

１９ １７ ２ ０ ０

否

郝生根 独立董事

１９ １７ ２ ０ ０

否

刘 昕 独立董事

８ ８ ０ ０ ０

否

鄂俊宇 董事、总裁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０

否

孙 勇

董事、常务副总

裁

１９ １７ ０ ０ ２

是

张丽萍 董事、副总裁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０

否

刘云飞 董事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０

否

马 寅 董事、副总裁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０

否

林尤雄 董事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０

否

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说明

董事孙勇因同一次出差期间公司召开两次董事会，均未能亲自参加，导致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年内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

１９

其中：现场会议次数

１７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数

０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

数

２

§６

董事会报告

６．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一） 对市场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分析与应对

２００８

年， 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 并开始逐步影响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 我国经济也受到了很大影

响。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 原油、 铁矿石、 有色金属、 粮食等大宗商品延续了

２００７

年的涨势， 国内通货膨胀率走高， 政府实行

了一系列 “双防” （防经济过热、 防通货膨胀） 政策， 央行

５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

１７．５％

， 同时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规

模控制以收紧流动性。 进入下半年， 随着欧美经济步入衰退， 外需快速减少， 我国经济增长遭遇严峻挑战， 中央政府于

７

月份将 “双防” 政策调整为 “一保一控” （保持经济增长、 控制通货膨胀）， 并在

９

月份进一步调整为 “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扩大内需、 全力保增长。 中央政府推出了

４

万亿投资计划， 央行在

９

月到

１２

月的

４

个月内五

次下调基准利率共

２１６

个基点、 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

３００

个基点， 力图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强力支持。

房地产政策方面也经历了一个由紧到松的过程。 年初国务院发布

３

号令， 再次强调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和住

宅用地规划 “

９０／７０

” 政策， 商业银行也缩减了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 在中央政府政策转向为 “保增长” 后， 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刺激住房消费的政策， 包括减息、 提高首套房按揭利率下浮幅度和减免二手房交易税费等， 各地也纷纷出台各类

“救市” 政策和措施。 但房地产市场全年延续了

２００７

年年末以来的低迷态势， 各区域市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易量萎缩

和价格下跌或滞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２００８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６．２

亿平方米， 同比下降

１９．７％

， 商品房销售额

２４０７１

亿元， 同比下降

１９．５％

。 各主要城市和地区下降幅度更大， 按销售面积计， 北京

２００８

年同比下降

３８．６％

， 上海下降

３７．９％

， 广东下降

２１．９％

， 浙江下降

３６．６％

。 我们认为， 影响中国房地产业长期发展的利好因素没有改变， 正如我们在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报告中所言， 在经过前两年非理性的高速发展后， 房地产市场本身就有自我调整的需要。 因此， 预计在未

来的一段时间内， 市场会通过调整回归理性， 逐步消化前期过度上涨的价格和透支的交易量。 这种调整有利于行业健康，

将为新一轮的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认为， 对于有准备的优秀企业而言， 行业调整所产生的优胜劣汰作用， 是风险同时也是取得领先地位的机遇。

因此， 公司一贯重视提高专业能力。 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即期避免取决于投资管理能力， 利润最终实现取决于制造能力。

公司坚持以投资的理念获取土地， 合理利用周期性、 结构性的机会， 以合理的价格获取土地。 同时， 公司注重客户研究、

规划设计、 物业服务等专业能力的提高， 在过去几年推出了深受客户欢迎的 “消费升级类” 产品万城华府、 西山华府和

“民生类” 产品亿城新天地， 奠定了创造客户价值、 实现股东价值、 提升公司价值的基础。 为建立起支持专业积累的长效

机制，

２００８

年公司聘请专业管理咨询机构， 协助公司梳理管理体系、 优化运作流程， 进一步提高了管理水平。

针对环境的变化， 公司确立并实施了 “成本优先、 现金为王” 的经营策略， 使公司在保持经营业绩相对稳定的同时，

优化了资本结构， 提高了资产质量， 风险抵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为公司把握市场机遇、 实现稳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对部分储备项目进行调整， 回收了部分资金； 二是加大营销工作力度， 提高产品的客户价值， 在市

场低迷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 三是根据市场吸纳能力优化项目的开发节奏、 全方位强化成本控制， 提升了资

金运用效率； 四是拓展融资渠道、 提高融资能力， 公司不超过

９

亿元 （含

９

亿元） 的公司债券发行申请已获得证监会的

审核通过， 公司将择机发行， 为未来的发展储备资金。

（二） 报告期总体经营情况

１

、 房地产项目业务运行稳健， 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０

，

８７０

，

２８１．８０

元， 同比下降

８．９８ ％

。 “价值创造力” 的不断

提升， 为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持。

２００８

年公司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工作进展顺利， 其中亿城西山华府

项目针对目标客群的需求， 引进人大附中教育资源， 成功实现了 “华府” 品牌的复制与升级。 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正式开盘至

１２

月， 西山华府项目半年左右实现销售收入

７２

，

８５１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８

年较上

年增减幅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７

年较

上年增减

幅度

２００６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０４７

，

０８０

，

５１５．３９ －４９．５１％ ２

，

０７３

，

７５８

，

８８１．３５ ４７．３６％ １

，

４０７

，

２９４

，

８６１．９５

营业利润

３０６

，

２７３

，

４９３．１１ －３５．８２％ ４７７

，

２３０

，

７９４．６２ ８１．５３％ ２６２８８７９０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０

，

８７０

，

２８１．８０ －８．９８％ ２９７

，

６０２

，

９７３．９７ １１６．２１％ １３７

，

６４２

，

２０５．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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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亿城股份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５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７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公司全体

３

名

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宫晓冬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０

，

８７０

，

２８１．８０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提取法定公积金、加上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减去本年度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及

２００８

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支付的普通股股利后，本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７８２

，

６７３

，

６５６．９６

元。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本

６０１

，

９５０

，

５１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

０．５

元（含税），共计派现金

３０

，

０９７

，

５２５．８０

元；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５

股，共计转增

３００

，

９７５

，

２５８

股。

本预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详见附件。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业从业资格，为本公司提供的年度审计服务规范、

专业，审计团队严谨、敬业，具备承担本公司审计工作的能力。 因此，审计委员会提议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年审机构，报酬为人民币

４０

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

２

名，公司工会推荐张丽萍、马寅为职工董事候选人，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将对此进行选举。 董事会推荐以下

５

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其余董事候选人：蒋殿春、郝生根、刘昕、孙勇、郑力齐，其中

蒋殿春、郝生根、刘昕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候选人简历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董事候选人如最终当选，除郑力齐外均属续聘。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关于修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１

、修改《董事会战略管理委员会实施细则》第三条：

原 为：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一名独立董事。

修改为：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一名独立董事。

２

、修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第四条：

原 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

修改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公司章程》修正案

详见附件。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亿城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关于终止

ＣＢＤ

核心区项目《协议书》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与北京晨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北京

ＣＢＤ

核心区项目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

ＣＢＤ

核心区项目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 具体情况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截止目前，本公司已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向项目公司支付了投资款项共计人民币

１６５００

万元。 公司进行

ＣＢＤ

项目合

作的目的在于获得优质持有型物业。 目前，由于宏观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公司阶段性的经营策略发生

了重大调整。

２００８

年以来，公司确立了“成本优先、现金为王”的操作思路，收缩了业务规模，积极降低库存，对部分储备项目

进行处置或调整，加大了销售工作力度，在低迷的市道中保持了健康的资产状况。 公司确定，未来将聚焦“实惠高端”这一细

分市场，并把握行业调整中的结构性机会，取得具有足够安全边际的土地，化行业调整的逆境为机遇，实现反周期成长。 为实

现这一目标，公司需要进一步聚焦住宅开发业务，因此决定终止

ＣＢＤ

项目的合作。

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公司有权选择解除《协议书》，全额收回投资本金，并享有按年利率

８％

、以公司投资本金实际到账

日至协议终止日为计算期计收资金占用费的权利。 董事会决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协议书》的约定范围内与对方协商解约

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请阅读同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三月十二日

附件

１

：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独立董事候选人蒋殿春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博士

后研究员（

１９９８．１０－２０００．１０

）。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今，任南开大学证券与公司财务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所长、南开大学证券与

公司财务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郝生根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律师。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任

广东高域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广州衡运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 现任广州衡运会计师事务所

副主任会计师。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昕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

１９９７

年进入房地产行业，曾任深圳市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北京柏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万利通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现任北京新鸿基盛城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张丽萍女士：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会计学学士、长江商学院

ＥＭＢＡ

在读。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北京

星标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今，历任亿城股份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北京区域公司总经理、副总裁等职。 现

任亿城股份董事、副总裁。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孙勇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出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任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经纪业

务总部副总监；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任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机构客户交易部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任渤海

证券公司总裁助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金港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香港尚展投

资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今，任亿城股份董事、常务副总裁。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郑力齐先生：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出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今，历任亿城股份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北京区域公司副总经理、亿城股份人力资源总监、行政总监等职。现任亿城股份副总裁。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候选人马寅先生：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出生，北京大学国际

ＭＢＡ

在读。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３

年任顺驰（中国）集团总裁助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顺驰（华东）集团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天津亿城地产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起历任亿城

股份总经理助理、亿城股份北京区域公司副总经理、亿城股份江苏区域公司总经理等职；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起任亿城股份副总裁。

现任亿城股份董事、副总裁。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２

：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一）

提名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刘昕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

声明，被提名人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

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

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

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

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一）

声明人蒋殿春，作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亿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

续任职六年以上。

蒋殿春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

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蒋殿春

日 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二）

提名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郝生根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

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

任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

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

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二）

声明人郝生根，作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亿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

续任职六年以上。

郝生根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

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郝生根

日 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三）

提名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刘昕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

声明，被提名人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

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

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

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

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包括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

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

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三）

声明人刘昕，作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亿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

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

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

续任职六年以上。

刘昕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

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刘昕

日 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附件

３

：

《公司章程》修正案

（一）修改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

原内容为：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且持有时间在一年以上的股东或上届董事会六名以上董事联名，均可提名下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职工董事之外的董事候选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且持有时间在一年以上的股东或上

届监事会二名以上监事联名，均可提名下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现修改为：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且持有时间在一年以上的股东或上届董事会四名以上董事联名，均可提名下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职工董事之外的董事候选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且持有时间在一年以上的股东或上

届监事会二名以上监事联名，均可提名下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二）修改第一百零六条

原内容为： 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独立董事

４

人。

现修改为： 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独立董事

３

人。

（三）修改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

原内容为：在与《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不冲突的前提下，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有权审议决定购买、出售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资产，审议决定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０％

的投资、融资和资产处置以及其它事项。

现修改为：在与《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冲突的前提下，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有权审议决定：

１

、购买、出售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资产；

２

、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０％

的除前项规定外的投资、融资和资产处置以及其它事项。

（四）修改第一百五十五条

添加一项，作为第一款第二项：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修改后的第一百五十五条为：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最近

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四）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或转增）事项。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
：

亿城股份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７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亿城股份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代理人需持有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２

、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７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公司章程》修正案

９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１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亿城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法人股股东必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

书、出席人身份证方能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董事会办公室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８８５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６６６

邮 编：

１０００８９

联 系 人：孙福君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三月十二日

授权委托书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公司）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在北京市海

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亿城股份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本委托书仅限该次会议使用，具体

授权情况为：

一、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是

□

否

如选择是，请继续填选以下两项，否则不需填选

二、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２

、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７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公司章程》修正案

修改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

修改第一百零六条

修改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

修改第一百五十五条

９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独立董事蒋殿春

独立董事郝生根

独立董事刘昕

董事孙勇

董事郑力齐

１０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监事李新宜

监事邵红欣

１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亿城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如果未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需盖章）： 身份证号：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
：

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８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亿城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亿城）拟申请两

年期开发贷款人民币

２．４

亿元。 江苏亿城以其拥有的亿城新天地项目的

７＃

、

８＃

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作为贷款抵押物，不足

部分由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预计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

本公司现存对外担保余额为

０

，此项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约为

１

亿元，约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４．０１％

，约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９６％

，全部为向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项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情况为：公司实有董事

１１

人，参会董事

１１

人，一致通过此

项议案。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于江苏亿城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此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 称：江苏亿城地产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分区板泾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鄂俊宇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物业管理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其全部出资

财务状况（经审计）：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７８４５７．８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６１６．５１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４

，

７７６．９１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４３．８８

万元。 江苏亿城目前的主要业务为开发建筑面积约

３４．６

万平方米的苏

州亿城新天地项目。 该项目共包括三个地块，其中

６＃

地块已于

２００８

年底竣工结算；

７＃

地块用地面积为

６．６９

万平方米，已于

２００８

年开工，预计将于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开盘销售，

８＃

地块用地面积为

４．７９

万平方米，预计将于

２００９

年内开工建设。

７＃

、

８＃

地

块为此次贷款的抵押物。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目前的地产业务主要通过子公司进行，江苏亿城开发的苏州亿城新天地项目为公司重要项目之一。 从风险与收益

角度考虑，鉴于江苏亿城实质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苏州亿城新天地项目进展顺利，收益前景乐观，因此，此项担保不构成

实质性担保风险，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存对外担保余额为

０

，此项担保生效后，累计对外担保余额约

１

亿元，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其他事项

目前尚未签订担保协议，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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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万柳亿城中心召开，公司实有监事

３

名，参加

会议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王京虹女士主持。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监事会审核意见为：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

＞

》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相关信息。 本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全面地披露了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的重要事项，对公司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展望符合公司实际，有利于投资者理解公司的

战略，把握公司发展动向。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审核意见为：公司已建立了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得到有效运行，在内控制度设计的恰当性与执行有效性等方

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现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切实执行能够有效防止或发现公司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错误或舞弊行为。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关于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已届满。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进行换届改选。《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由两名股东

代表和一名职工代表组成。公司工会已提名王京虹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候选人，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将对此进行选举。建

议监事会提名李新宜、邵红欣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候选人如最终当选，王京虹、李新宜属续聘，邵红欣属首次聘任。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公司章程》修正案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亿城提供担保的议案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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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三月十二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监事候选人王京虹女士：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出生，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任北京北大附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亿城股份地产事业部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任亿城股份财务管理

部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今，任亿城股份监察审计部总经理。现任亿城股份监事、监察审计部总经理。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监事候选人李新宜女士：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任北大方正宽带科技有限公司预

算主管，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今历任北京阳光四季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部经理、亿城股份财务管理中心财务

经理。现任亿城股份监事、财务管理中心财务经理。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４０２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监事候选人邵红欣女士：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出生，法学学士，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任北京汇冠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北京晨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今任亿城股份人力资源经

理。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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